
附件1

南京市政府采购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事项清单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法律依据
	适用条件

	1
	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实施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    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，并予通报：
    （一）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；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    第六十八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、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：

    （一）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；
	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、初次违法；
2、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期限内改正；
3、危害后果轻微。

	2
	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擅自提高采购标准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    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，并予通报：
    （二）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；
	同上

	3
	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    第六十八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、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： 
    （二）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；
	同上

	4
	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的询问、质疑逾期未作处理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    第六十八条 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、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： 
（八）对供应商的询问、质疑逾期未作处理；
	同上

	5
	集中采购机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对依法应当分设、分离的岗位、人员未分设、分离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    第六十九条 集中采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，并予以通报：
    （一）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对依法应当分设、分离的岗位、人员未分设、分离； 
	同上

	6
	集中采购机构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    第六十九条 集中采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，并予以通报：

    （二）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；
	同上

	7
	供应商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    第七十二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：
    （二）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； 
	同上

	8
	供应商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第七十二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：
（六）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。
	同上


注：1.本表中初次违法是指当事人在政府采购领域、三年内第一次发生违法行为。“违法”的认定是指财政部门通过处罚、处理、整

    改等方式确认其构成违法的记录。

2.危害后果轻微，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：（1）危害程度较轻；（2）危害范围较小；（3）危害后果易于消除或者减轻；（4）

其他能够反映危害后果轻微的因素。

附件2

整改承诺书

       财政局：
你局执法人员            在    年   月   日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我（单位）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已告知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，对我（单位）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，并要求我（单位）予以整改。
我（单位）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1.立即予以整改；
2.在      年   月   日前整改。
我（单位）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将即时报送你局。
若我（单位）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（单位）签名或盖章
年   月   日
附：营业执照或当事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其他证明材料
附件3

免罚事项办理流程图


附件4

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被处罚对象
	违法行为
	不予处罚条件
	作出行政
处罚主体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否





开展检查





是否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



当事人是否签署承诺书





当事人是否立即改正或按期改正





当事人上报整改材料，不予处罚





归档





依法实施


行政处罚





结案





是





是





是





否





否









